附件1
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联席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负责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汇总第三方服务机构报送的申请材料初审意见，提请联席会议审议；协调成员单位按职责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牵头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建设、维护智能网联汽车监管平台；统筹、规划和管理全市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开发、开放；牵头制定智能网联封闭园区、厂区场景具体实施细则。

市科学技术局

负责牵头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建设；负责技术研发支持、科技创新政策落实及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工作。

市公安局

负责智能网联汽车网络与数据安全事件的执法调查，依法打击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系统的网络攻击、数据窃取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据联席工作机制确认的安全性自我声明，核发智能网联汽车临时行驶车号牌；负责智能网联汽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通行管理，依法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及交通事故。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智能网联汽车在交通运输领域示范应用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具体包括：对示范应用方案中涉及运输服务的内容提出审核意见；指导示范应用主体建立运营服务规范及投诉处理机制；对示范应用期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相关资质条件进行核查与监管。

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负责智能网联清扫保洁在城市管理领域示范应用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牵头制定智能网联清扫保洁场景具体实施细则。

市邮政管理局

负责智能网联快递物流在邮政快递领域示范应用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牵头制定智能网联快递物流场景具体实施细则。

附件2
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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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申请材料
一、道路测试申请材料

道路测试主体申请进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应向市经信局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至少包括：
道路测试主体、驾驶人和车辆的基本情况；
道路测试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等级声明以及自动驾驶功能对应的设计运行条件说明，包括设计运行范围、操作系统介绍说明、自动驾驶记录系统说明；
道路测试车辆设计运行范围与拟申请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内各类交通要素对应关系说明；
属国产机动车的，应当提供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未进入公告车型的，可提供出厂合格证明和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相应车型强制性检验报告；属进口机动车的，应当提供进口机动车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随车检验单和货物进口证明书，对未取得进口机动车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可提供车辆满足安全运行条件的声明和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相应车型强制性检验报告；
自动驾驶功能说明及其未降低车辆安全性能的证明；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对具有网联功能的车辆或远程控制功能的监控平台，应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证明；
道路测试主体自行开展的模拟仿真测试或测试区（场）等特定区域实车测试的说明材料；
国家或省市认可的从事汽车相关业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委托检验报告，测试内容应包括国家规定的自动驾驶通用检测项目及设计运行涉及的项目；
道路测试方案，至少包括测试路段或区域、测试时间、测试项目、测试评价规程、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每车不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五百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事故赔偿保函；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申请书；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
二、示范应用申请材料

示范应用主体申请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的，应向市经信局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至少包括：
示范应用主体、驾驶人及车辆的基本情况；
示范应用车辆在拟进行示范应用的道路或区域已完成的道路测试完整记载材料和道路测试期间未发生道路测试车辆方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证明；
对具有网联功能的车辆或远程控制功能的监控平台，应提供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证明；
示范应用方案，包括示范应用目的、路段或区域、时间、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凭证以及每车不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或不少于五百万元人民币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事故赔偿保函；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申请书；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
原测试地完成的示范应用类活动安全性相关材料（如有）。
同一车辆在道路测试申请中已提交的材料且在有效期内的无需重复提交。



附件4
                      年   第    号

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安全性自我声明

本单位（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主体名称）因业务需要，于（地区名称）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在测试/示范应用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基本信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申请主体法人签章）

（市经信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基本信息

	申请主体
	

	申请车辆
	（须依次列出对应车辆识别代号或唯一性编码）

	安全员
	（须依次列出安全员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时段
	

	路段和区域
	﹝须依次列出，路段和区域名称与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布的一致﹞

	转场路段
	（须列出车辆在自动驾驶路段间进行转场的路段）

	项目
	（须依次列出，开展无人测试须注明为无人测试）


附件5
黄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负面清单及处置规定

一、负面清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相应处置程序）

（一）提交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的；

（二）车辆与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信息不符的；

（三）存在重大安全风险且拒不整改的；

（四）车辆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逆行等足以造成重大交通安全风险的违法行为的；

（五）发生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且车辆方负主要以上责任的；

（六）未按要求配备驾驶人或远程安全员的；

（七）拒绝、阻碍监管部门依法检查的。

二、处置措施

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主体出现上述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市经信局会同其他成员单位视情节轻重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一）约谈主体负责人；

（二）暂停部分或全部车辆的相关活动；

（三）终止相关活动资格；

（四）撤销安全性自我声明；

（五）终止相关车辆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市经信局会同其他成员单位终止相关车辆的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时应当一并收回临时行驶车号牌，并转交给临时行驶车号牌核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未收回的，书面告知核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牌证作废。



